
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31日臺國(二)字第 1010154277號。 

二、「台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校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27  

    日府教學字第 1010120127號。 

三、 103.4.30評量準則部份條文。 

四、109.02.24校務會議決議。 

貳、實施辦法 

   一、本校學生成績評量，分為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二種，每學期定期評量二次。(定期評 

       量為本國語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生活課程、健康與體育等領 

       域，由學校排定時間考試;其餘領域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時間) 

  二、本校各學習領域及選修項目成績之評量，依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自然 

      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生活等領域分開辦理。 

  三、各學習領域成績之評定平時評量與定期評量各佔 50%、50%。 

  四、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紀錄內容包括日常   

      生活表現評量項目、學習領域評量項目、成績等第、出勤情形及獎懲紀錄等。學生 

      如對成績有疑義時，應自收受成績單之日起一週內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五、學生成績評量，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得採取下列適當之方式辦理：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  

             目標，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等方式。 

       （二）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性目標，採書面報告、口  

             頭報告、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行為觀察等方式。 

       （三）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彙整或組織表單、測驗、  

             表現評量等資料及相關紀錄，以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六、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記錄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記錄。文字描述應依評量內涵與結果 

        祥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量化記錄得以分數計之，至學期末應轉換為優、甲、 

        乙、丙、丁五等第方式記錄。學生各項評量成績應至少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一次。 

        其等第之評定如左：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者。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主未滿七十分者。 

       （五）丁等未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 

 七、學生因故無法參加定期評量時，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補

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 

90.08.01 訂定 
95.08.30 第一次修訂 
98.08.28 第二次修訂 
101.08.30第三次修訂 
103.04.30第四次修訂 
106.01.10第五次修訂 
108.06.26第六次修訂 
108.08.29第七次修訂 
109.4.6第八次修訂 
 



  （一）因公、喪請假或不可抗力因素缺考者，依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病請假缺考者，依實得分數計算。 

  （三）未經准假無故缺考者，除學校作業要點另有規定外，其缺考科目之成績以零分 

        計算。 

  （四）因應新流感班級停課或學生因疑似或確定感染請假辦理之補考，考量係屬不可 

        抗力事件，非可歸責於學生，其評量成績建議應按補考實得分數計算。 

 八、國民小學學生在校學期評量成績結果，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學生各學習領域成績經評定為丁等者，應依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教 

            教學實施方案規定，施以補救教學。 

      （二）學生日常生活表現之學期成績經學生日常生活表現審查委員會審核，未達行 

            為檢核項目「大部分符合」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應由學校進行專案輔導。 

 九、國小學生修業期滿，評量結果符合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 

     不符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一 0一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國小學生畢業總成績在學習領域評量有四個領域評 

         為丙等以上，且日常生活表現成績經學生日常生活表現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 

         者。 

         (二)一 0一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國小學學生：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 

            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 

   十、本校設置「學生日常生活表現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名單詳見附件一)，審核、研議學 

       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相關事宜；由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置委員 8人，含教師代表、 

       行政代表等組成之，並將審查結果陳請校長核定之。 

 十一、學生日常生活檢核表詳見附件二。 

十二、本辦法經臨時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然。 

 

 

 

 

 

 

 

 

 

 

 

 

 

 

 

 



 
附件一 

香蘭國小學生日常生活表現審核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職稱 姓名 

1 召集人 柯如怡主任 

2 委  員 杜奮恆組長 

3 委  員 涂克韶組長 

4 委  員 戴伊秀老師 

5 委  員 羅秀萍老師 

6 委  員 葉子菁老師 

7 委  員 徐薏晴老師 

8 委  員 詹凱賀老師 

9 委  員 莊閔翔老師 

 

 

 

 

 

 

 

 

 

 

 

 

 

 

 

 

 

 

 

 

 

 

 

 



附件二 

 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國民小學 學生日常生活檢核表 

班級        年甲班   座號   學生姓名  

       一、日常行為表現 完全做到 大部份做到 待改進 具體建議(請導師酌予填

寫) 

敬

愛

人 

1.友愛同學，幫助他人，替別人著想。 □ □ □  

2.接納和尊重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 □ □ □ 

3.感謝生活中為我們服務的人。 □ □ □ 

4.讚美他人，並學習他人的長處。 □ □ □ 

5.誠實面對錯誤，勇於改正。 □ □ □ 

愛

整

潔 

1.飯前便後洗手、飯後潔牙漱口。 □ □ □  

2.書包、抽屜和教室保持整潔，物歸定位。 □ □ □ 

3.保持儀容整潔，定期修剪指甲。 □ □ □ 

4.垃圾不落地，維護校園整潔。 □ □ □ 

5.正確使用廁所，保持整潔。 □ □ □ 

守

秩

序 

1.遵守排隊及行進秩序。 □ □ □  

2.不喧嘩、奔跑、做危險動作及拿東西丟人。 □ □ □ 

3.遵守用餐秩序，不邊走邊吃。 □ □ □ 

4.按時到校，上課不遲到。 □ □ □ 

5.遵守公物使用規定，不隨意破壞。 □ □ □ 

有

禮

貌 

1.會向師長、來賓及同學問好。 □ □ □  

2.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 □ □ 

3.仔細聆聽別人發言。 □ □ □ 

4.言行有禮，輕聲細語、不說粗暴的話。 □ □ □ 

5.虛心接受師長的指導。 □ □ □ 

做

環

保 

1.做好垃圾分類、垃圾減量。 □ □ □  

2.懂得資源回收再利用。 □ □ □ 

3.學校午餐、戶外活動時，自備餐具用餐。 □ □ □ 

4.節約能源，隨手關燈、關水龍頭。 □ □ □ 

5.愛物惜物，不浪費資源。 □ □ □ 

       二、其他表現(含公共服務、團體活動表現、校內外特殊表現)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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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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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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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